
業務執行流程曁
法規說明宣導

簡報單位：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113年4月10日



緣由



簡報大綱

◆ 財物管理(財產&非消耗品)-增加、移動及報廢作業

◆報廢財物之公開標售作業

◆ 財物盤點作業(財產&非消耗品)

◆消耗品請領

◆ 短期利用

◆ 長期租賃

◆ 空間申請之相關注意事項



一、財物管理
(財產&非消耗品)-

增加、移動及報廢作業



一、財物管理(財產&非消耗品)I

以下僅節錄部分規定如後：

一、財產： 單價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年限二年以上之
動產，包含｢機械及設備｣、｢交通及運輸設備｣、
｢雜項設備｣。

二、權利： 單價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年限三年以上之
｢著作權｣、｢專利權｣、｢商標權｣。

三、無形資產：單價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年限二年以上之
｢電腦軟體｣。

⚫ 爲使本校所有財產及物品有效管理，以發揮財物效能並避免浪費，
依「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」、「物品管理手冊」暨國有公用財
產產籍管理之相關法規訂定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財物管理作業要點。



一、財物管理(財產&非消耗品)II

以下僅節錄部分規定如後：

四、非消耗品： 單價新台幣三千元以上未達一萬元之物
品，其質料堅固，不易損耗者，如事務
用具、餐飲用具、陳設用具等。

五、消耗品： 指物品經使用後喪失其原有效能或使用
價值者。例如事務機具之耗材、紙張用
品、衛生清潔用品、獎品、獎杯及各類
體育用球等。

六、使用單位請購財物
時，應於請購單備
註欄位載明下列資
訊，以利財物增加
登帳作業：

（一）保管單位：

（二）保管人員：（保管人以編制內
教職員、約聘僱人員或工友為限）

（三）使用人員：

（四）存放地點或該地點之編號：



一、財物管理(財產&非消耗品)III

以下僅節錄部分規定如後：

七、保管單位於收到財產標籤時應將其黏於財物明顯處。

八、財物之移轉（撥）： 各單位經管之財物，如需移轉至校內其
他單位時，應至本校財產管理系統填具
財產移動單，並經雙方單位主管同意，
會知資產經營管理組辦理財物異動手續。
如移撥(出)校外時，應事先會知資產經
營管理組並依行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，
辦理相關手續。



一、財物管理(財產&非消耗品)IV

以下僅節錄部分規定如後：

九、財物報廢規定：
各單位財物如已達耐
用年限，不堪使用或
維修已不符經濟效益，
依下列程序辦理報廢：

（一）由財物使用保管人員至本校財產
管理系統填具財物報廢（滅失）
申請表，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資
產經營管理組審核。如財物未達
使用年限而必須報廢者，申請人
應敘明報廢之原因送資產經營管
理組轉教育部及審計部審核。

（二）財物經核定報廢後，申請單位須將
報廢品送交至資產經營管理組報廢
品倉庫辦理財物註銷及減帳登記手
續。若報廢財物數量眾多或體積過
大，得先放置原使用單位，在未送
交資產經營管理組之前，原使用單
位仍應負保管責任。



一、財物管理(財產&非消耗品)V

以下僅節錄部分規定如後：

十、報廢財物之處理： 本校辦理報廢或毀損之財物，應依變
賣、再利用、轉撥、捐贈或銷毀等相
關規定辦理。 若有殘餘價值者，可編
造廢棄物品處理清冊予以標售，其標
售所得價款一律繳交校務基金並依規
定繳交營業稅。



一、財物管理(財產&非消耗品)-
增加作業

資產組蓋章保管單位蓋章



一、財物管理(財產&非消耗品)-

移動作業

(外)-不同單位之間移轉
(內)-同單位之間移轉

移動單



一、財物管理(財產&非消耗品)-

1.非消耗品程序 與財產相
同，僅報廢作業不需要
製作財產減損單。

2.財產減損單送請使用保
管單位核章時，請勿將
財物報廢（滅失）申請
表自行抽走。

報廢作業I



一、財物管理(財產&非消耗品)-
報廢作業II

僅財產報廢
需製作減損單



二、報廢財物之
公開標售作業



二、報廢財物之公開標售作業I

【依據】

一、「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」 第66點第1項第1款。

二、「物品管理手冊」第31點。

三、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。

【實施方式】

一、辦理標售之財物目前多數集中放置於廢品倉庫，

該等報廢財物雖已失使用效能，惟尚有殘餘價

值，將以公開標售方式辦理變賣。

二、報廢財物應每年至少清理一次。



二、報廢財物之公開標售作業II

★奉核報廢之財物，在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未處理前(移撥、變賣、

廢棄物處理)，請妥善保管；報廢之廢品，應保持原物體之完整性，

勿任意拆解任意棄置，待總務處資產經組營管理通知移交入庫。

廢品倉庫1 廢品倉庫2 廢品倉庫3

◆



二、報廢財物之公開標售作業III

1.自行搬運：由各單位搬至廢品倉庫( 中正大樓B2 )。

2.現地繳交：大型機具。

3.廠商回收：配合裝修由廠商折價回收，如空調設備、冷氣機等。

★ 報廢財物繳存方式可分為：



二、報廢財物之公開標售作業IV

★提醒各單位注意事項如下：

1.電腦、伺服器、筆電、平板電腦、手機、硬碟、外接硬碟等資訊

財物報廢時，務必清除內容資料，避免資料外洩。

2.廢品於入庫點交完成後，保管人可自行將財產標籤撕除。

3.閒置堪用之財產，可於本校財管系統登錄財產釋出並於E-portal

校內教職員工周知，以提升財產運用效率。

★公開標售作業結束，資產組將以E-mail通知

【廢品倉庫清運完成，即日起開始受理廢品入庫作業。】



三、財物盤點作業
(財產&非消耗品)



三、財物盤點作業(財產&非消耗品)I

【依據】

一、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點及第42點。

二、物品管理手冊第21點及第22點。

三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物管理作業要點第20點。

【範圍】

一、不動產：包含土地、土地改良物及房屋建築及設備。

二、動產：單價金額超過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以
上之機械及設備、交通及運輸設備、雜項設備。

三、無形資產：完成登記列帳之電腦軟體。

四、權利：專利權、商標權。

五、非消耗品。



三、財物盤點作業(財產&非消耗品)II

【檢查項目】

一、帳目與實際財產及非消耗品是否相符。

二、財產及非消耗品之使用情形及保管維護狀況。

三、是否有 之財產或非消耗品。

四、財產或非消耗品增減是否辦理 。

五、報廢財產及非消耗品之處理。

【實施方式】

一、不動產：
實地查看不動產加以拍照並檢附於盤點紀錄中，
以利掌握現況。

二、動產及非消耗品：分初盤及複盤。



三、財物盤點作業(財產&非消耗品) III

【注意事項】

一、核對帳、物是否相符：
財物型號、規格或其他財物資料如與盤點表上所載不同
請查明後通知資產經營管理組更正。

二、每一財物，只有一財產編號，並僅一個標籤
（黏貼於明顯處）：
財物標籤字跡不明、脫落、未貼標籤或新、舊數個標籤
者，應確認財物後，向資產經營管理組申請(民生校區請向

民生校區總務組申請)補印正式標籤，並由保管人負責黏貼。



三、財物盤點作業(財產&非消耗品) IV

【注意事項】

三、保管人或存置地點有異動：
如保管人有異動，應至本校財管系統填具移動單，經雙方
保管人及單位主管核章後，送交資產經營管理組辦理(民生

校區送交民生校區總務組)；如僅存置地點異動，請至本校財管
系統更正即可。

四、財物如已達耐用年限，不堪使用或維修已不符
經濟效益：
除特殊情形外，請保管人依程序辦理報廢。

五、閒置堪用之財物：
應徵詢校內其他單位是否適用，可於本校財管系統登錄財
物釋出並於E-portal群組寄信校內教職員工周知，減少資
源浪費。



四、消耗品請領



四、消耗品請領I

【依據】
一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物管理作業要點。

二、物品管理手冊。

【物品領用作業說明】

一、請領申請：
請領人上網填寫請領單並列印。

二、單位主管核淮：
請領人蓋章並經單位主管核淮後，將領物單
交至資產經營管理組。

三、領取消耗品：
保管人員檢查是否為當日日期與單據號碼、
請領人及所需領用之物品是否與本組網頁
所呈現一致，資產經營管理組依項一一發給
物品，同時在網頁做領取動作。



★有關本校公文信封與公文卷夾
正確用途宣導：

總務處資產經營管理組印製之公文信封，

其用途屬對外公文（文件）資料郵寄使

用，而校內單位之間公文（文件）資料

傳遞，請使用 之公文卷夾，以

達循環經濟之效。

四、消耗品請領II

消耗品存放與領用空間
(中正大樓1樓3104-1室)



五、短期利用-場地租借



五、短期利用-場地租借I

1.公開收費標準：場地設備

收支管理要點、場地提供使

用之管理與使用規則、場地

借用收費表準表(含收費標

準&優惠標準)

2.建置透明化系統措施

3.申請表單流水號、登記簿

4.申請單附計費方式

5.內部稽核：

行政管理費加會主計室&稽

核室



五、短期利用-場地租借II

揭露資訊相
同：借用人
的使用申請
表內容與紅
色框框中一

樣



五、短期利用-場地租借III

1/2

外部租借流程簡述



五、短期利用-場地租借IV

2/2

外部租借流程簡述



五、短期利用-場地租借V

對內管理新增功能(場地管理單位)

◆單一人員隸屬多單位提供切換功能



五、短期利用-場地租借VI

對內管理新增功能(場地管理單位)

◆代理人功能
1.提供設定代理人功能(同組人員可設定代理)
2.可設定三位代理人
3.可設定代理日期起迄(代理人僅在被設定代理人時段可以看到申
請案) 
4.可切換代理人身分
5.路徑：系統功能＞ 代理人設定



對內管理新增功能(場地管理單位)
◆場地租借連結產製

1.使用時機：
◎單一場地租借時段數量超過系統預設值(目前預設為12時段)
◎借用單位借用時超過系統預設的租借時間-太晚借 (目前預設為使用

前7天)
2.路徑：

◎場地租借管理 ＞基本資料 ＞場地租借設定＞執行＞連結(校外)
◎連結可設定：租借起訖、連結有效天數、時段數量限制

五、短期利用-場地租借VII



六、長期租賃-商標授權



六、長期租賃-商標授權I

★本校依我國商標法註冊之商標，目前已訂立相關管理要點如下：

1.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標使用申請管理要點」已於107學年度第2

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。

2.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品授權製作及銷售管理要點」已於111學年度第2

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與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審

議通過。 使用本校註冊商標，請依前述要點規定合法辦理。

★前揭法規與本校註冊商標列表，請至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首頁「法令

規章」分頁下查詢。

★目前取得本校商標授權之廠商如下：

有限責任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https://cco.nutc.edu.tw

要
點



六、長期租賃-商標授權II

◆國立臺中科技大
學申請註冊商標
名稱圖樣



六、長期租賃-商標授權III

依本校商標使用申請
管理要點第九點規定，
下列單位基於非商業
行為、善意且合理使
用之目的，無須提出
申請：

1.本校各單位
2.教職員工
3.各系科學會
4.學生社團
5.系友會
6.校友會
7.傑出校友協進會
8.員生社 1/2



六、長期租賃-商標授權IV

※ 其餘涉及商業行為之
校內外廠商或機關團
體請依下列流程進行
授權審查。

2/2



七、長期租賃-Ubike



七、長期租賃-UBike

本校目前於女宿後方與中技大樓間之

錦平街人行道設置有Youbike 2.0站

點，站名為【台中科技大學(錦平街)】

最大可借用數量為20輛。

備註：
如遇無車可借情形，可至鄰近場站租
借。
本校鄰近場站如下：
1.太平國小(中華路)
2.北區太平國小(太平路/大誠街口)
3.臺中一中



八、長期租賃-自動販賣機



八、長期租賃-自動販賣機位置I

• 中正大樓9臺(2)

• 中商大樓3臺

• 弘業樓3臺

• 翰英樓4臺

• 男生宿舍3臺(1)

• 女生宿舍6臺(3)

• 中技大樓1臺

• 民生校區3臺(1)

目前校區共設置自動販賣機32臺(飲料機25臺及食品機7臺)

飲料機 食品機



八、長期租賃-自動販賣機客服資訊II

✓找到機台上客服小幫手，執行三步驟：

✓週一至週五8:00~17:00也可直接致電
04-7115298金雨公司智販部門

1.掃描機台上QRcode

2.加LINE填寫資料

3.等待廠商客服回覆處理

★如發生吃錢、未出貨、東西卡住或機台故障等情形，怎麼退款?



九、空間申請之相關注意事項



九、空間申請之相關注意事項

• 各單位因需要申請分配空間時，應

填具空間使用申請表送總務處資產

經營管理組，經校長決行，提請空

間分配委員會討論決定。

• 有緊急使用需要時，得先徵得原空

間管理(使用)單位同意，專案簽陳

校長核准後，再提空間分配委員會

追認。

• 各單位分配空間後不得私自轉讓或

交換，空出時應交總務處提報委員

會重新調配。空間使用績效不彰者，

得由委員會討論後收回重新分配。

①申請單位

②
原
管
理
單
位

⑤
校
長
決
行

③
資
產
組

④
召
集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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